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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贷款风险管理(4月30日)

文章作者：

日前，银监会发出通知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

盾和问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增幅过大。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监会各派出机构一定要增强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上来，统

一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通知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和完善贷款风险管理，优化金

融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金融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和任务，按照注重运用新思路、新机

制、新办法解决问题的要求，银监会相应提出了七项措施。 

通知指出，各商业银行要严格执行贷款损失足额拨备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要求，切实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各商业银行要按照《银行贷

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和《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及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要求，严格执行审慎的贷款准备金制度，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

备，加大核销资产损失；同时，各商业银行要切实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银监会将加强对商业银行损失拔备情况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监测和

检查。 

通知指出，各商业银行要认真做好贷款五级分类工作，切实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监测和考核。按照“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

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管理思路，当前要大力推行贷款五级分类管理，加强持续监管，全面提高五级分类的真实性和规范性。各

商业银行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风险分类操作细则和实施标准，完善配套制度，确保系统内五级分类制度完善、标准统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对贷款的逐笔、实时监控以及对非信贷资产、表外业务风险变化情况的全面监测，并对重点机构和客户进行直接监测。要继续完善资产的

监测和分析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不良资产余额和比例下降的双重考核。银监会将把不良资产考核结果作为商业银行年度考核评价的重要参

考。 

通知要求，要加强对集团客户授信业务的风险管理，注意控制贷款集中度风险和关联交易。当前，少数企业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通过各

种手段套取多家银行信贷资金并形成大量的关联交易。银监会近期将发布《商业银行贷款风险集中度和关联企业授信监测办法》，重点掌握

多家银行向同一企业（集团）授信情况，加强对治理结构复杂、核心主业不突出及主业现金流波动性较大客户的银行授信的监测和风险预

警，并建立相应的指导制度，帮助商业银行有效防范因信息不对称而对集团客户及其关联企业多头授信、过度授信和风险过度集中的问题。

同时，各商业银行在对大客户的服务中，要提倡相互协作，努力发展银团贷款以实现优势互补和信息共享，谋求共同发展。? 

通知强调，要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着力推进资产结构调整。商业银行要按照市场规律、商业原则和独立审贷的原则，加

强授信审核，大力优化贷款结构，切实防范新的不良贷款。对于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以及未按规

定程序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得发放新的贷款，已给予授信和已发生贷款的要采取适当、稳妥的方式予以纠正。在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适

时、适度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以及房地产、汽车等过热行业贷款进行合理控制的情况下，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要继

续给予大力支持，防止信贷投放大起大落；对于煤炭、电力、石油、交通、供水等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项目，要给予重点倾斜。 

通知指出，银监会将建立重大违约情况通报制度，提高对恶意违约风险的整体防范能力。各商业银行首先要建立本行系统内客户违约

情况登记制度。按照“抓住重点、三级统计”的原则，银监会各级机构分别负责统计辖区内商业银行各类重大违约情况，建立违约信息档

案，对违约客户数量和违约成因进行分析，并将违约客户的相关信息及时通报商业银行，协调商业银行采取措施，共同防范，以有效控制风

险的扩大和蔓延。 

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提升内部管理和控制水准。缺乏科学、及时和准确的管理信息系统是造成

目前商业银行无法及时、准确了解和分析其经营情况和风险状况的重要原因。各商业银行要按照全面、自动、完整、实时、灵活的原则，高

度重视，切实制定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划，循序推进，银监会将密切跟进各家银行的进展情况。 

通知指出，各商业银行要建立授信业务尽职调查制度，全面落实信贷风险管理的岗位职责。银监会近期将发布《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尽

职调查指引》，加强对商业银行授信尽职调查情况的监管，以此作为评价内控制度有效性和实施问责制的重要依据。各商业银行要按照独立

性、专业性和充分性原则，建立授信业务岗位职责和相应的尽职调查制度。 

银监会要求各派出机构要正确处理好监管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依法履行好监管职责。要进一步加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

严明纪律，令行禁止，抓好典型案例，发挥警示作用，督促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认真执行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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